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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亨
將
之
清
除
，並
呼
籲 

社
會
人
士
協
助
笑
方
進
行 

此
項
清
掃
行
動•

哈
葛
謂
移
居
加
拿
大

不
應
讓
該
等
不
良
份
子
繼 

續
在
雲
高
華
爲
非
作
歹
。 

在
另 
一 方
面
，雲
埠 

警
方
人
員
説
，他
們
没
有 

證
據
證
明
某
一 
幫
派
臺
涉 

在
上
述
綁
架
撕
票
案
之
丸 

警
方
透
露
，剖
驗
顯

青
年
幫
派
所
爲
，而
使
華
人
社
會
大
感
震
動
。

哈
葛
市
長
聲
言
，將 

對T
良
份
子
加
以
掃
蕩
，

進
行
非
法
活
動
， 

哈
葛
表
示
，他
認
爲

示
，該
案
受
害
人
閔
嗣
瑩 

夫
婦
，於 
一 月
二
十
日
綁 

匪
進
入
其
宫
主
街
住
宅
後 

不
久
，即
被
勒
斃
。事
實 

上
，受
害
人
之
家
人
收
到 

第一 
張
勒
贖
字
條
時
，該 

兩
夫
婦
已
先
喪
命
。

雲
警
表
示
，警
方
將 

加
强
保
障
華
人
社
會
安
全 

，以
及
華
埠
治
安■

與
此
同
時
，閔
家
一 

名
發
言
人
説
，關
於
此
次

(
雲
訊)
雲
毋
市
長
哈
葛
，昨(
十
三)
日
形
容
東
方
人
青
年
幫
派
爲
「頭
號 

公
微
」•

/

曾
有
報
導
謂
，最
近
所
發
生
之
華
人
餐
館
經
理
夫
婦
被
綁
架
撕
票
案
，係
某
一

慘
案
，閔
家
於
遲
些
時
將 

會
發
表
談
話
，惟
現
時
閔 

家
非
常
哀
傷
。

(
咒
訊)
自
綁
架
撕

月

底

訪

問

雲

隼

(
雲
訊)
據
雲
埠
市
參
事
余
宏
榮
稱
，廣
州
市
長

葉
選
平
將
於
卄
七
日
星
期
三
率
團
前
來
雲
埠
訪
問
，並
，
澳
案
發
生
後
，警
方
已
成 

將
與
本
市
簽
訂
友
好
城
市
協
議
書
。 

立
特
别
小
組
處
理
該
案
作 

上
述
訪
問
團
成
員
共
十
二
人
，包
括
中
國
人
民
對 

據
雲
警
警
司
麥
倫
尼 

外
友
好
協
會
代
丧
、廣
州
市
府
外
事
處
代
表
、以
及
貿 
稱
，警
方
已
指
派
八
名
探

易
發
展
團
團
員
等
，。

員
全
時
間
辦
理
本
案
，另

形

容

東

方

幫

派

爲

頭

號
"

撕

票

案

發

生

後

雲

警

懸

紅

一
 
萬

元

緝

兇

，則
被
诉
派
部
份
時
間
協

尋 侖 电 遥 毎 令

日
預
算
。該
等
預
算
如
獲
域 

多
利
批
准
，
則
將
於
五
月 

一
日
成
爲
法
律
。

但
李.孚
華
倫
田
謂
， 

學
務
委
員
公.旨
之
律
師
意 

見
認
為
，
省
府
無
催
強
使 

他
們
接
受
預
算
限
制
。如

二， 一一一

卑
詩
檢
察
廳
長
史
密
夫 

籲
聯
邦
授
權
執
行
死
刑 

(
域
多
利
電)
卑
詩 
三
日
在
北
加
羅
連
納
州
墜 

檢
察
廳
長
史
密
夫
，要
求
毁
，機
上
十
二
名
乘
客
及

天 
氣 

報 
吿

美
景
食
屋
經
於-
九
八
五
年 

三
月
七
日(
週
四 )
開
張
營
業
伞 

，同
日
舉
行
盛
大
酬
賓
兩
週
，

時
下
 

九
時
至 

晚
六
時 

至
千
二 

時
下
十 

十
至
千 

干
時
上 

上
十
期 

五
千
假 

-£
上
及 

-
六
" 

期 
期 
期 

星
星
星

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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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市
部
中 
餅
食
、蛋
撻
麵
飽
衿

一一

省
府
必
欲
這
樣
做9
則
相

聯
邦
政
府
授
權
省
府
執
行 
機
員
，全
部
喪
生
。 

信
此
項
糾
紛
將
會
訴
諸
法 
死
刑• 

發
言
人
説
，當
時
該

尋 參 
$
 

•
 

$
 

$
 

$
 

$
 

•
 

$

一
律
八
折
， 

燒
腊
卤
味
九
折
優
待
， 

敬
希
各
界
僑
胞
垂
注

8

度

律
解
決
。

史
密
夫
表
示
，他
認 
直
升
機.正
在
例
行
之
練
習

伊朗指控伊拉克 
爲死
刑
應
予
恢
了
並
由 
飛
行
，計
載
有
九!

國 

:
麥
。
又
稱
，产
對
 

用化學武器作戰 
歌
驟
舖
彗
應
 6B
 

士
兵1

名
機
員. 

於
他
們
與
東
方
人
社
會
之 

(
巴
林
首
都
麥
擊
全
國
性
 
應
由

電)
伊
朗
於
星
期
三
日
指 

史
密
夫
説
，根
據
他

控
伊
拉
克
在
南
部
戰
綫
使
一
本
人
以
往
經
驗
，死
刑
乃

助
辦
理• 

雲
警
昨
已
宣
佈
，懸

红
一
萬
元
緝
拿
兇
徒
歸
案 
1
F
 
- 

一一 

。與
此
同
時
，中
華
會
館 
圏
之
溝
通
問
題
‘可
能
妨 

亦
計
劃
懸
红
緝
兇
，惟一 

並
可
能
導 

時
尚
未
決
定• 

致
華t
罪
惡
活
動
升
級
。 

用
化.學
武
器• 

係
唯
一
足
以
嚇
阻
殺
人
的 

查
大
部
份
兇
殺
案
件 

麥
氏
説

]>此
外
，険 

.在
巴
格
達
發
出
之
伊
最
佳
方
法
。 

，雲
警
通
常
係
指
派
兩
名 
有
人
不
信
任
刑
事
司
法
制. 
拉
克
軍
事
公
報
稱
‘在

泰

要

层

,
 

探
員
及
一
名
主
管
處
理
者 
度•
如
果
社
會
良
民
遇
有 
格
里
斯
河
以
東
之
沼
澤
地 
美
尊
柵
置
男
 

。麥
氏
在
一
次
會
晤
中
説 
罪
案 

1110不
報
案
，並
履
行 
帶
戰
場
，佈
滿
「數
千
名 

卜
二
 1

E
 

，我
們
欲
盡
快
偵
破
此
案 
法
庭
制
度
之
暮
手
續
‘
伊
朗
人
的
屍
體
」. 

寸
二
 

，蓋
此
案
係
雙
料
謀
殺
，
則
我
們
恐
怕
罪
案
將
會
升 

伊
朗
方
面
之
報
告
則 

(
華
盛
頓
電)
美
國 

同
時
對
當
地
社
會(
指
華 
級
而
越
弄
越
多
， 

謂
，自
伊
朗
於
星
期
一
日 
國
防
部
發
言
人
宣
佈
，有

發
動
新
攻
勢
以
來
，已
擊 

一
架
美
空
軍
直
升
機
于
十

斃
伊
拉
克
軍
隊
七
百
人"G

necexxm
m

^
^
^
^
^
^
^
^
^
^
 

伊
朗
又
報
告
説
，在
0
，

過
去
九
天
以
來,
伊
朗
平0

悟
1*
»» 

學
務
委
員
表
示
將
與
省
府
蜜
箱
公
庭
 
擊
斃
者
，已
超
過
一
千
人g
s

esK

練
縫
針 

看
S
(

1*/
2
卑
逐
〕

敎
育
局
遵
從
他
所
定
之
囲 

伊
拉
克
對
伊
朗
之
指" 

"
辅

齧

讐

支

限

額
.
如
事
情
弄
僵. 

控,
謂
伊
拉
克
使
用
化
學
。.
沢 

賢

II 替
寵
 

則
可
能
採
取
其
他
步
驟
。
武
器
一
節
，尚
未
有
爆X

■

區&
"

管
 

建

-.;。確

増

|2顯
氏
又
謂
此
等
問
題
不
能 

伊
朗
之
副
外
交
部
長
社
勤
蠶
盤 

問
題
上
， 

-S使
双
方
攤
牌 
任
由
持
績
下
去
。 

在
德
黑
蘭
説
，伊
朗
已
請olt

及
電
幹
幹

81(7 

旦
阜
委
員
公
 

查
本
省
七
十
五
個
敎 
求
聯
合
國
祕
書
長
古
拉,
二
"

*
學
製
家
須* 

曹
則

71
15
11
15 

育
局
，
將
須
於
今
日
提
交 
設
法
阻
止
伊
拉
克
繼
續
使2

蠶
蠶
学
星
4 

會
貝
謂
，
敎
育
后
準
俨
與 
由
七
月
一
日
起
之
年
度
之 
用
匕
鬓
弋
。呑
甘
寸
伊
讥

E  

我
你
請
縫
更
，
盘
三
由
一 

顯
列
治
及
省
府
對
簿
公
庭 

走N

用
质
之 
用
化
學
武
胃
，對
，1
伊
第 

一:  

3
伤
書
冑
月 

口

*
早餐午餐

*
中西餅食

*
生日蛋糕

*
粥粉麵飯

址
話 

堆
電

發
言
人
又
謂
，
一 同 

參
加
訓
練
飛
行
的
直
升
飛 

機
，共
有
數
架
之
多
，但 

祇
此 
一 架
遇
事•

時 
# 聲

「鏡 連 枱

*
明爐燒烤

*
壽象喜筵 
唾

*
冷熟飮品4

*
蛋撻麵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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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婚禮餅

*
晩飯小菜"3

*
油鷄鹵

*
聯歡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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犁

衣

•
一 
名

經 營

月
薪
由 
一 千
二
百
元
開
始 

應
徵
者
要
毒
流
利
中
英
文 

熟
赴
打
字
。有
口
才
及
有 

普
通
计
算
學
識•
合
意
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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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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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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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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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袋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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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
衣
中
連

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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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時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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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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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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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

台

觀

光

限

期

三

月

 

逾

時

不

歸

不

准

再

去

 

(
台
北
訊)
台
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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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年
合
計
不
得
超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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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該
公
會
主
委
李
孚 

華
倫
田
說
，
將
有
超
過
廿 

四
間
敎
育
局
抗
拒
顯
列
治 

之 
囲
支
限
制
，
而
於
本
週 

呈
交
根
據
需
要
而
作
出
之 

囲
支
預
算
。

李
氏
續
稱
，
省
府
所

牙
擡
妨
名

專

營

一 

子
一
凍
京
、 

冷 
北
的

市
塲

・ ♦

燒
臘
肉
食 

鮮
鷄
就
鴨 

馳
各
臘
味 

新
鮮
蔬
菓 

承
接
金
豬 

焼
臘
快 &
 

各
式
鹵
味 

汕
糖
酒
米

業
時 

>

六 
營天

至 寺 
七 J 九

・ ■• 
::

■
"
：

D

定
的
最
高
限
額
與
敎
育
局 
政
部
入
出
境
管
理
局
十
二 

月
，
如
果
途
助
滯
留
國
外.

所
需
要
之
數
額
，
兩
者
相 
日
說
，依
「國
民
申
請
出 

差
可
能
超
過
七
千
萬
元
。
國
觀
光
規
則
」的
規
定| 

顯
列
治
謂
他
將
着
令 
1
國
人
出
國
觀
光
時
間
，

，
返
台
後
再
申
請
出
國
時 

，
境
管
局
將
暫
時
駁 
這 

種
出
國
觀
光
申
請
案
。 

境
管
局
指
出
，
阈人 

出
國
観
光
未
依
規
定
時
間 

返
國
，
弟
二
次
再
申
請
出 

國
観
光
者
，境
管
局
將
限 

制
申
講
人 
必
須
在
台
灣
待 

上
六
個
月
才
可
辦
理
，否. 

則
暫
緩
這
些
案
件
。

境
管
局
說
，
年
滿
十 

六
歲
尙
未
服
兵
役
者
，
以

K

:11

3

(
莫
斯
科
電).加
拿★
首
相
穆
倫 

尼
於
十 
日
曾
與
蘇
雅
新
領
袖
戈
巴
徹 

夫
作
歷
時
四
十
五
分
鐘
的
會
議
。

穆
倫
尼
在
會
議
完
畢
之
後
對
記
者 

稱
，他
相
信
此
位
蘇
聯
新
領
袖
戈
巴
徹 

夫
在
莫
斯
科
具
有
完
全
之
控
制
權
，戈 

巴
徹
夫
並
已
答
應
使
日
内
瓦
之
限
武
談 

判
，獲
得
成
功
。

舌
 
 ̂ 

::::: 

二
一
日
:::

平
價

日 電

加 蘇

叭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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穆
倫
尼
説
：
「他
對
戈
巴
徹
夫
有 
及
年
達
卅
歲
的
當
年
十
二 

深
刻
的
印
象
。戈
巴
徹
夫
態
度
堅
定
，
月
卅
一
日
以
前
的
後
備
軍 

兼
且
有
理
智
。
」 

人
及
國
民
兵
，均
不
得
申 

穆
倫
尼
又
謂
，他
並
無
與
戈
巴
徹 
請
出
國
観
光
。同
時
，
出 

夫
論
及
與
列
根
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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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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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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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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